桂林医保移动支付信息化建设项目掌上医院系统采购需求
——桂林市人民医院
一、采购内容及功能要求
本次我行拟采购的桂林医保移动支付信息化建设项目掌上医院系统，该系统是指在医院原有系统基础上搭建能与医保局端医保移动支付系统进行数据交换和处理的软件系统。本次采购涉及1家医院。具体采购项目明细如下表：
	序号
	商品名称
	数量（套）
	功能要求
	备注

	1
	线上医保支付-掌上医院系统（桂林市人民医院）
	1
	该软件系统需对医院现有掌上医院系统进行改造集成，具体功能如下：
架构改造、支付流程改造、退费流程改造、医保授权、待缴费查询、用户信息、结算同步、退费同步、关闭订单、消息通知、统计功能、与His端移动支付接口改造对接、加解密服务、院端智慧医院渠道实现跟银行端、支付宝、微信端的接口交互、院端渠道移动支付后端开发，
如医保局及医院有新功能 ，需配合完善相应功能。
	医保移动支付是医保电子凭证主要应用之一，主要是借助手机直接结算医保医疗费用，把医保缴费窗口“搬进”参保人的手机里，进一步体现医保信息化建设的实用性。


二、基本要求：
1.软件产品必须具有在中国境内的正式合法使用权和销售权；
2.软件产品在国内有可靠的技术支持力量；
3.软件产品必须为正式版本；
4.软件产品必须具有完整的技术资料。
[bookmark: _GoBack]5.本次采购的软件系统应当具备我行要求的功能，且不存在任何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情形。
三、技术要求
供应商需提供桂林医保移动支付信息化建设项目桂林市人民医院线上医保支付-掌上医院系统建设，具体功能要求如下：架构改造、支付流程改造、退费流程改造、医保授权、待缴费查询、用户信息、结算同步、退费同步、关闭订单、消息通知、统计功能、与His端移动支付接口改造对接、加解密服务、院端智慧医院渠道实现跟银行端、支付宝、微信端的接口交互、院端渠道移动支付后端开发，如医保局及医院有新要求需配合完善相应功能。包括但不限于医保移动支付定点医疗机构基础环境配置以及各方工作组织、协调、汇报，医保移动支付日常使用运维，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
四、交付日期及验收标准等。
项目完成时间：供应商需根据医院方及我行要求完成，在签订合同后六个月内完成系统搭建并实现交付使用。
项目验收标准：供应商派技术人员到医院进行软件实施、培训等工作。按照《院端医保移动支付平台接口文档V2.3》的标准和要求，完成系统的各项功能要求，实施结果只有得到医院、建行、供应商三方验收签字，项目才算验收合格。
五、款项支付要求
供应商必须开具符合规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采用分阶段方式支付价款，合同签订后，待项目系统成功上线使用，经建行、医院、供应商三方验收合格后，根据《付款确认书》、《验收报告》及供应商开具的符合规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供应商所开具的本项目软件系统增值税专用发票须为系统或软件产品销售发票，我行不接受开票内容为软件开发服务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支付合同金额的95%；剩余合同金额的5%，作为质量保证金，待项目质保期一年届满，根据《付款确认书》，扣除已发生的因供应商责任造成的维修款项后支付，不计利息；以上付款根据国家规定开具符合要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我行在收到发票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付款（如遇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因素，付款时间自动顺延）。
六、报价要求
在龙集采系统报价
七、供应商资质要求
1.供应商须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为独立法人或者独立法人授权的分支机构。
2.供应商成立满1年（含），有固定的经营场所，提供2022-2024年财务报表（经审计或加盖单位公章）。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项目投标；隶属同一集团下的子公司不得作为投标人参与本项目的投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八、售后服务要求
1.项目验收合格后，供应商至少免费提供一期培训服务，确保系统正常运行
2.项目验收合格后，供应商需提供至少一年免费的系统维保服务，维护支持服务期内，供应商应提供7×24小时电话、网络等远程支持服务。
软件产品故障分为严重、一般、轻微三个等级，供应商应根据软件故障的不同级别，提供不同的故障响应及服务。
对于严重级别故障：供应商应立即派出高级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维修，供应商需派出的高级技术人员应当在 4 小时内到达故障现场，供应商承诺在收到故障报告后 24 小时内恢复软件产品正常运行。
对于一般级别故障：供应商应立即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尝试排除故障，如故障在 2 小时内无法排除，供应商应立即派出高级技术人员在 8 小时内到达故障现场进行维修，供应商承诺在收到故障报告后 24 小时内恢复软件产品正常运行。
对于轻微级别故障：供应商应立即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尝试排除故障，如故障在 4 小时内无法排除，供应商应立即派出高级技术人员在 24 小时内到达故障现场进行维修，供应商承诺在收到故障报告后 48 小时内恢复软件产品正常运行。
